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是人类福祉的基础，对于粮食安
全至关重要。必须确保这些资源的持续使用和交流，
这就提出了独特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问题。《关于获
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
名古屋议定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约》，为制定支持这一部门的特殊需要的获取和惠益
分享解决办法提供了机会。

政策背景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确定了64种最
重要粮食安全和饲料作物（包括在该条约附件一内）
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制度。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各研究中心和其他机构所持有的移地收藏的粮食和
农业遗传资源，均依类似的条款和条件进行规范和
交流。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获取和惠益分享
机制未涉及的遗传资源包括很多粮食和农业作物和所
有的观赏作物。因此，合法获取这些资源以及《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范围之外使用的附件
一作物，例如用作药物，归《生物多样性公约》管辖，
并在《名古屋议定书》生效后归其管辖。这包括农业
部门使用的动物、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

《名古屋议定书》中特别考虑到了粮食和农业遗传资
源的重要性及其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该议定书还
提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和粮农组
织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有哪些参与者？

这一部门包括各种多国性种子、生物技术、园艺和化
学品公司、小公司、公共和私营基因库、研究机构、
农户、经商者、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辅助与服务组织。
这其中包括各种不同规模的公司、市场和技术。

使用了哪些遗传资源以及原因？

所使用的遗传资源包括野外收集的植物、动物或微生
物，包括作物的野生亲缘品种，以及地方品种和商业
或优良品种。植物遗传资源的使用主要有三种方式：

∑ 常规育种目的，

∑ 使用生物技术进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 作物保护抗害虫、疾病和杀虫剂研究和开发。

今天，植物育种行业所使用的所有遗传资源
中，90-95%为优良、现代品种，其余的5-10%为地方
品种或野生亲缘品种。

野生亲缘品种需要很大的投资，才能在商业上可行，
且回报存在风险。但由于消费者的需要以及野生亲缘
品种内含有重要的抗逆性和增产基因，对野生亲缘品
种的兴趣和投资都越来越多。技术进步、精确性的提
高和技术成本的降低，大大增加了我们对野生亲缘品
种的潜力的理解。

作物保护部门尤其对新化合物感兴趣，对其进行筛选
以寻找有效成分，对有希望的化合物进行研发，可行
的则予以商业化。

处于十字路口的生物科学：农业与《名古屋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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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Traité international 
SUR LES RESSOURCES PHYTOGÉNÉTIQUES POUR L’ALIMENTATION ET L’AGRICULTURE

Trattato internazionale 
SULLE RISORSE FITOGENETICHE PER L’ALIMENTAZIONE E L’AGRICOLTURA

Tratado internacional 
SOBRE LOS RECURSOS FITOGENÉTICOS PARA LA ALIMENTACIÓN Y LA AGRICULTURA

* 本概况介绍由 Rachel  Wynberg编写。详见关于农业部门的政策简

报：www.cbd.int/abs。



市场

∑ 过去四十年这一部门发生巨大改变，商业性种子即农
业化学行业内出现了兼并、并购和重大的联合。

∑ 联合趋势的动力是竞争，然而，购买主要技术的专利，
取得新基因技术所有权的策略以及需要有更多获得种
质的机会，也是这种联合的动力。

∑ 在价值450亿美元的全世界商业种子市场中，头10家
公司的总周转金和市场份额为200亿美元。

∑ 全球种子市场的94%是所有权（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品
牌品种），其中35%是转基因种子。

∑ 2010年，全球作物保护的市场价值为400亿美元。

∑ 全球园艺的贸易价值为190亿美元。

科学和技术趋势

科学和技术发展对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使用和开发
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影响。主要的趋势包括：

∑ 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通过提高对代谢过程的了解，
更精准的基因识别以及加快甄别和DNA提取和评价等
活动的速度、量和规模，从根本上改变了植物育种。

∑ 全基因组测序使作物种质分析革命化，成为寻找育种
特征的快速而廉价的途径。

∑ 新的地理方法以及计算机能力的剧增和生物信息学的
发展，正在使种质的有效发掘成为可能。

∑ 大型种子公司继续利用先进的标记辅助选择和育种技
术，重点是能够提高效能和农业效率特别是主要作物
的效能和效率的特征。对小型公司和其他作物的技术
投资数量仍然很低。

∑ 作物保护行业始终集中关注研发新的虫害控制品种，
并更多地使用通过基因组学的化学发现。

∑ 植物保护方面的研发努力已从常规的农业化学研究转
向转基因作物，重点是除草剂耐性和抗虫性。

∑ 私人对于农业研究和种子供应的参与有所增加，公共
部门的捐助有所减少。研究的重点已转向对于发达国
家农户重要的作物和品种。

www.cbd.int/abs

∑ 观赏性园艺不太依靠创新研发，而是倾向于注重
现有产品。

«名古屋议定书》与农业的相关性

通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在
促进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交流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鉴于是在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相互协调
的情况下谈判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约》，《名古屋议定书》为借鉴这些经验和加强环
境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提供了重要
机会。

提供法律确定性 –《名古屋议定书》有助于解决有
关获取和惠益分享义务和履行义务方面的不确定性。
通过要求各缔约方建立国家主管当局和国家联络点，

《议定书》有助于确保寻求获得遗传资源或相关传
统知识的人能够获得可与之协商的相关当局的信息，
并可获得事先知情同意和制定共同商定条件的必要
程序。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的成立也有助于
实现这一目标。

明确说明范围 – 很多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不在《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范围之内。因
此，《名古屋议定书》澄清了在获取和惠益分享方
面的多边和双边办法之间的关系，因而弥补了一个
重要的规范上的漏缺。

精简程序和减少行政瓶颈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归不同部管
理的情况很常见，而由于遗传资源的用途的缘故，
很多部有可能对于相同的遗传资源实行了不同的获
取要求。执行《名古屋议定书》能够有助于促进以
相互支持的方式执行上述两个文书，从而统一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行政程序，并有助于导致增
进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的伙伴关系。

改进跟踪和监测 – 为了单一目的获取的遗传资源，
有可能进入列为不同类非农业产品的价值链。《名
古屋议定书》的检查点和监测制度能够有助于监测
遗传资源的使用情况和确保惠益分享。

建立各国政府、研究人员和公司从事获取和惠益分
享和改变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能力 – 能力建设仍然是
所有提供者和使用者群体中的重要需要，《名古屋
议定书》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呼吁加强人力资源
和机构能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413 St. Jacques, Suite 800,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2Y 1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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